关于筹备苏州市第六届学术年会的通知
各市级学会、协会、研究会，高校科协，企业科协，
各市、区科协，苏州工业园区科协，苏州高新区科协：

苏州市第六届学术年会拟于2010年11月至12月举行，为做好年会筹备工作，充分调动全市科技人员积极参与，力争将年会办成有影响的学术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年会的总体构想
本届年会主题为“加快转型升级，发展低碳经济”，拟设1个主会场（包括开幕式和大会主题报告）、3—4个专题论坛以及若干分会场。
专题论坛和分会场拟由各市级学会、协会、研究会，高校科协，企业科协，各市、区科协，苏州工业园区科协、高新区科协组织申办，结合本地区、本行业、本单位实际情况，具体时间自定；专题论坛围绕年会主题开展研讨，分会场形式不拘一格，可以是学术报告、科技沙龙、论文交流，也可以是科技成果展示、科普展览、与媒体专题对话，等等；提倡学会与学会、学会与市、区科协、高校科协、企业科协等联合组织。

通过本届年会活动的开展，争取产生一批高水平、高质量的学术报告，获得一批促进科技发展、以建言献策为主要形式的建议书（综述），推广一批老百姓新生活方式需求的科技知识。
二、筹备工作的具体要求

1．各学会（协会、研究会）、高校科协、企业科协要积极参加苏州市第六届学术年会，结合本地区、本行业、本单位自主创新课题，开展多学科交叉的学术交流活动的范围，努力增强学术年会的针对性，广泛组织更多的科技人员参与年会活动，切实提高学术年会的质量和成效。请各单位认真研究部署申办专题论坛和分会场或组织相关学术交流活动，并于7月30日前向市科协学会部报送活动初步方案，要求注明预期成果形式，于9月30日前报送正式方案，以便汇编年会指南；
2．专题论坛和分会场应由具有一定学术影响力的知名专家领衔，并成立学术委员会；组织工作应充分发挥学会理事会作用，鼓励学会年轻理事和一线科技工作者参与活动组织；积极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来苏讲学、作专题报告；
3．专题论坛和分会场可以和学会年会或会员大会等重大活动结合，活动名称统一为“苏州市第六届学术年会×××分会场暨××××××年会（会议）”；
4．要充分做好媒体宣传工作，注意收集和保存资料照片、媒体报道、论文集等资料，建立年会活动台帐，及时报送有关筹备工作及年会活动信息。 
联系人：裘迅、刘荣生

电  话：65226421

E-mail：szkx168@163.com

附件：苏州市第六届学术年会专题论坛和分会场申报表
                               苏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